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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21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2421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9-2-1-88） 

盧委員就臺中市國立高中職訂於 106 年 1 月 1 日改隸臺中市政府，為確保教育部補助經費不

會因而縮水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本部移撥新直轄市政府接管轄內國、私立高級中等學校、特教學校所需經費，基於協商標準之

一致性及公平性，原則上係以「改隸移轉日」前一年度之法定預算數為基準進行經費設算，

並與新直轄市政府達成共識後，再以專案補助方式編列預算每年補助之。其中各校所需基本

額度係依班級數、教職員數、校舍校地及學雜費收入等共同性標準及參據獲配額度後計算，

各校再依實際需用情況編列預算支應，歷年來皆足以支應各校人事、業務、設備等基本支出

及推動業務需求。 

二、經本部與臺中市政府協商之結果，本部每年補助臺中市政府承接轄內國、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所

增 126 項業務經費為新臺幣（以下同）36 億 4,019 萬 1,000 元；另有關「身心障礙學生、身心

障礙人士子女就學學生教育補助」、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依一定條件免學費補助」、「高級

中等學校建教合作班、實用技能學程免學費補助」、「高級中等學校產業特殊需求類科免學

雜費補助」、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之就學貸款補貼利息」、「高級中等學校低收入戶、中低

收入戶學生學雜費用減免補助」及「高級中等學校之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學雜費減免補

助」經費每年約為 28 億 537 萬元，於國、私立學校改隸、移轉後，仍由本部編列預算支應；

至有關本部目前推動之高級中等學校優質化、均質化及技職教育再造計畫等多數競爭型計畫

，其補助對象即包括全國高級中等學校，爰學校改隸、移轉後，各校仍保有申請資格，補助

經費額度視各校所提計畫及本部審查結果而定，並無壓縮原市立學校所需教育資源之虞。 

三、未來本部將持續與臺中市政府合作，確保學校改隸、移轉後，其校務均能順利銜接運作，並有

助於促進臺中市整體教育環境品質之提升。 

（五十三）行政院函送張廖委員萬堅就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實務訓練期

間，自 106 年起改參加公教人員保險，未針對 103 年至 105 年

參加一般保險之考試錄取人員規劃配套措施問題所提質詢之書

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21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2417 號） 
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9-2-1-84） 

張廖委員針對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實務訓練期間，自 106 年起改參加公教人員保險，未針

對 103 年至 105 年參加一般保險之考試錄取人員規劃配套措施提出質詢，經交據本院人事行政總處

查復如下：本案因屬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及銓敘部主管權責，該總處已於 105 年 9 月 14 日

以總處培字第 10500533302 號函轉請該 2 機關參處。

（五十四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年金改革方案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


